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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Pier F 棧叁庫場域進駐須知 

 

壹、 背景說明 

配合政府「日不落經濟」戰略啟動，中央持續推動「五大信賴

產業」佈局，支持南部發展為下世代智慧科技與製造重鎮。高雄市

政府將亞洲新灣區定位為智慧科技應用核心，聚焦 IC 設計、AI 應

用、雲端服務與數位內容等聚落。Pier F 棧叁庫承載生成式主權 AI

計畫與科研團隊進駐，轉型為「智慧創新、科技鏈結、永續共生」

的科技聚落，結合半導體設計、AI 等智慧科技產業，與駁二、棧貳

庫及文創聚落形成科技與人文共榮的港灣新象。透過港區空間再生，

滿足新興產業對研發、展示與應用場域的需求，不僅是高雄智慧科

技產業聚落的重要支撐基礎，更是城市在全球舞台展現創新能量的

象徵。 

貳、 申請對象 

以智慧科技與創新應用相關產業為核心，涵蓋「IC 設計」、

「AI(相關應用研發)」，申請單位須為已登錄興櫃或上市櫃之公司，

或參與中央或高雄市政府推動之 AI 重點發展計畫之企業。 

參、 管理機關與營運單位 

一、管理機關：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營運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營運單位如有變更，管理

機關得隨時以書面方式通知進駐對象。 

肆、 場域地址及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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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場域位置及範疇請參見圖一「棧叁

庫位置圖」)。 

伍、 進駐申請程序 

一、進駐評選說明 

進駐廠商之申請資格、應備文件、評選重點、及進駐期程等

相關重點請詳附表 1。相關評選項目及原則如下： 

(一） 公開原則：透過市政府網站公告各項訊息。 

(二） 評選原則須符合三大任務之一： 

1. 研發創新與技術驗證：需在棧叁庫持續進行「IC 設計」、

「AI(相關應用研發)」，或進行技術驗證與實證測試，

以提升產品或服務的成熟度與可行性，推動技術突破與

產品開發，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 

2. 產業鏈結與跨域合作：與其他高雄進駐團隊、學研單位

的合作，透過技術、資源或專案整合，強化產業鏈結與

跨域創新能力。 

3. 技術示範與展示應用：應支持棧叁庫作為智慧科技與創

新示範基地，提供技術示範或應用案例，協助場域活動

或公開展示，增進科技成果對外交流，促進場域內科技

交流與產業示範效應。 

(三） 應備文件：申請表及資格證明文件，詳細內容請參見附表 1。 

(四） 評選程序： 

1. 採公開徵件、隨到隨受理、每季(3、6、9、12 月)底截

止收件後批次評選為原則，評選項目及評分比重參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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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由管理機關或營運單位發文通知評選結果。 

(五） 評選結果： 

1. 評選通過案由管理機關或營運單位發文通知，申請人應

於發文日(含)起六十日內完成簽約。申請人如因故無法

於前開期間內完成簽約，應於屆滿前三日以上，以書面

詳述具體理由，經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展延該期間。展

延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且以一次為原則。 

2. 未於前述期間內完成簽約程序且未申請展延者，或申請

展延未通過，或未於展延期間內完成簽約者，取消該次

進駐資格。 

3. 評選通過案如涉及需申請因應計畫或港工計畫者，於評

選結果通知函日期起算三十日內應提送相關計畫文件送

業務主管機關審理，並依循第一項簽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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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駐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說         明 

受理申請 

資格審查 

N 

補
件 

Y 

行文通知簽約進駐 

管理機關或 

營運單位核定 

Y 

N 

評選會議 

1、受理方式：隨到隨受理、按批

次審查。 

2、資格審查項目： 

   (1)申請資格 

   (2)申請文件齊備  

3、評選會議重點： 

(1)評選項目及評分比重。 

(2)設施需求符合場域負荷及空

間配額。 

   (3)進駐名單。 

4、管理機關或營運單位核定後，

發文通知申請進駐對象簽約及

辦理進駐事宜。 

5、進駐對象於文到60日內或於展

延期限內完成簽約。 

重新送案，下批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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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費標準 

項目 費用(未稅) 
付款 
時間 

備註 

進駐租金 1,050元/坪/月 月繳 
以租賃面積(含公設分攤面
積，下同)計算。 

保證金 租金× 2個月 簽約時 
  離駐時，扣除未繳清款項後
返還。 

管理費 80元/坪/月 月繳 以租賃面積計算。 

會議室 60元/坪/2小時 
使用 
日期 

一週前 

依坪數計算。 
夜間及非上班日使用者需負
擔行政支援費500元/1小時。 
支援性服務額外計費(備註1)。 

公共水費/生活污水處
理費 

依水表實際用水 
計價，公共水費依
坪數比例分攤 

月繳 
1. 空間內水費依水錶計算。 
2. 公共水費/生活污水處理

費，依坪數比例分攤。 

電費 
依電表實際用電 
計價，公共電費依
坪數比例分攤 

月繳 

1. 總用電超出本場域契約容
量時，增加費用部分，依
各場域用電度數比例分
攤。 

2. 公用電費依坪數比例分
攤。 

識別證/門禁卡 200元/張 簽約 

以契約進駐對象之員工為
主，每張收取工本費新臺幣
200元，毀損、遺失再製費用
每張150元。 

【備註】 

1. 進駐廠商依上述收費標準繳交租金、保證金、管理費、會議室、水費、生活污

水處理費、電費。 

2. 支援服務係使用者付費原則之額外勞務服務項目，不含於管理費，依個案計費，

包括因須借用會議室或借場地辦理展覽業務而需額外協助所產生的費用、膳食、

住宿、交通車、事務機器使用、人力派遣、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等。 

3. 月繳項目，應於每月十五日(含)前繳納，不足一個月之月繳費用，依各該月之

總日數與實際使用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4. 若須借用會議室，於場域內辦理公開活動，須進行辦理活動期間之公共意外責

任險，並請於借用日期一週前預約申請，於借用日期一天前提供付款完成證明

單據及保險單正本、繳費收據副本各 1 份，交營運單位收執。如需延期或取消，

請於至少三天前提出變更申請。 

5. 收費標準如有異動，由管理機關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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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駐管理措施  

（一） 簽訂契約 

本場域各式空間租用進駐，經管理機關同意後，應簽訂租

賃契約。任一方欲變更契約時，須與他方協議後另訂或修

訂契約。 

（二） 租用管理 

1. 本場域已投保公共意外險、雇主責任險及建物火險，以

確保基本安全。惟進駐廠商於租賃空間內之設備、財產

與存貨等，仍需自行加保，以保障自身權益。 

2. 租用本場域各式空間，應遵守政府之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相關規定。 

3. 租用本場域各式空間，若發生損害情形時，管理機關得

依據契約求償。 

4. 租用本場域各式空間，不得自行變更門禁系統、門鎖或

鑰匙，如有變更需求應提出經管理機關同意始得辦理。 

5. 進駐對象限期遷出 

(1)  遷出時機，包括下列情形： 

A. 契約期滿離駐。 

B. 契約終止。 

C. 租用空間部分釋出 

(2) 提早退租應於退租日至少 2 個月前提出。限期遷出

以完成場地復原、借用物品及證件歸還、各項費用

結清等為要件。場地如有遺留任何物品，進駐對象

同意放棄其所有權，任憑管理機關處置。 

(3) 所租用之空間，管理機關得給予七個工作日之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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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限時間，屆時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 

6. 租用空間變更 

(1) 變更契約中所載租用空間之用途與配置，應事先向

管理機關提出申請。 

(2) 租用空間變更用途之行為，不得有危害租用空間之

工程結構、安全負載與工業安全等情況。 

(3) 租用空間變更用途之工程行為，經管理機關同意後

實施。 

(4) 租用空間部分釋出，應於事實發生前一個月以書面

通知管理機關，且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經管理機

關同意後，始得辦理契約變更。 

(5) 租用空間如須予改善、變更或增減設施需提送港工

計畫並經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進行施工作業。 

7. 租用空間之使用、管理與維護 

(1) 租用空間不得儲放國家法令禁止之違禁品： 

甲、 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IMDG CODE）所列九

大類危險品。 

乙、 環境部公告列管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2) 租用空間不得有超出「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地

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放流水標準」或「海洋環

境管制標準」之情事。 

(3) 租用空間非經管理機關同意不得在承租區內任何處

所懸掛旗幟、張貼、設置廣告或類似之設計。 

(4) 租用空間未開放進駐廠商使用廢水與廢氣排放設施，

進駐後亦不得自行加裝任何排放管線。 

(5) 場域內垃圾桶與子母車僅供投放一般生活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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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如廢水、廢油、大量或大型廢棄物（如保麗龍、

發泡包材、防撞包材、家具等）、施工產生之廢棄

物及事業廢棄物等，均須由進駐廠商自行清運處理。 

（三） 派駐人員管理 

1. 派駐人員，指進駐對象聘任員工。派駐人員與本場域管

理機關無僱傭、委任或其他直接之勞雇法律關係。進駐

對象應為其派駐人員辦理勞健保及相關應辦事項。 

2. 派駐人員於派駐期間，除進出本場域應遵守門禁管理，

使用各種設施時亦應遵守相關規定。 

（四） 協調 

1. 任一方對本場域管理規定有疑義時，得由管理機關視需

要召集協調會議。 

2. 經協調會議達成之協議，各方應予遵守執行。 

（五） 儀器設備使用 

1. 本場域得依需要，提供儀器設備予進駐對象使用。 

2. 為促進場域資源有效利用，鼓勵進駐對象之儀器設備得

自訂使用收費標準，供各界共享使用。 

陸、 其他 

本場域之管理機關保留變更及解釋本須知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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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棧叁庫場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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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進駐重點說明 

進駐類型 說明 

申請資格 
申請單位須為已登錄興櫃或上市櫃之公司，或參與中央或高雄市

政府推動之AI重點發展計畫之企業。 

應備文件 

1.進駐申請表。 

2.單位基本資料表。 

3.進駐計畫書。 

4.安全衛生與污染防治管理表單。 

5.棧叁庫場域工作人員安全衛生承諾書。 

6.申請人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法人登記證影本等。 

評選重點 

1.計畫書項目填寫完整、內容具體可行、人力與經費明確、與高

雄在地企業合作情形、符合空間負載能量範圍與工業安全需

求。 

2.研發/推廣管理機制、研發/推廣團隊成員、投入產出規劃、研

發重點/推廣投入產出情形。 

進駐時程 

評選通過案由管理機關或營運單位發文通知，申請人應於發文日

(含)起六十日內完成簽約。 

申請人如因故無法於前開期間內完成簽約，應於屆滿前三日以

上，以書面詳述具體理由，經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展延該期間。

展延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且以一次為原則。 

其他規定 

為促進棧叁庫整體營運與研發能量交流，營運單位將建立進駐廠

商資料庫，並定期蒐集各廠商之研發進度與成果資訊，作為後續

管理、統計與政策推廣之參考。請進駐廠商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營運單位將妥善保存並遵循法令規範，尊重廠商之營業秘密與智

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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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評選項目及評分比重 

編號 評選項目 
評分比重 

(%) 備註 

1 符合優先進駐條件
1 10 

資金結構、營運規模、應

用實績與長期進駐能力。 

2 符合計畫目標與三大任務符合程度 25 相關實績 

2 實施概要內容 20  

4 設備投入與經費編列合理性 15 投資經費愈高，得分愈高 

5 與高雄在地企業合作情形 10 
合作類型愈多樣或合作深

化程度愈高，得分愈高 
 

                            
1.符合下列條件可享進駐本場域優先權：「(一)執行政府相關研究計畫或參與業界合作計畫。(二)

與國外場域交換移地研究。(三)其他經管理機關通過之個案。前項第二款涉及國際合作事項，不

含兩岸交流之情形。」 


